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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

（试 行）

第一条 本原则适用于沿海、内河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的审批。

第二条 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与主体功

能区规划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、水环境功能区划、生态功能区划、

海洋功能区划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、港口总体规划、流域规划等相协调，

满足相关规划环评要求。

第三条 项目选址、施工布置不占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等环

境敏感区中法律法规禁止占用的区域。通过优化项目主要污染源和风

险源的平面布置，与居民集中区等环境敏感区的距离科学合理。

第四条 项目对鱼类等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及“三场”等重要生

境、物种多样性及资源量产生不利影响的，提出了工程设计和施工

方案优化、施工噪声及振动控制、施工期监控驱赶救助、迁地保护、

增殖放流、人工鱼礁及其他生态修复措施。对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

功能、河湖生态缓冲带造成不利影响的，提出了优化工程设计、生

态修复等措施。对陆域生态造成不利影响的，提出了避让环境敏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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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生态修复等对策。

在采取上述措施后，对水生生物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

制，不会造成原有珍稀濒危保护或重要经济水生生物在相关河段、

湖泊或海域消失，不会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第五条 项目布置及水工构筑物改变水文情势，造成水体交换、

水污染物扩散能力降低且影响水质的，提出了工程优化调整措施。

针对冲洗污水、初期雨污水、含尘废水、含油污水、洗箱（罐）废

水、生活污水等，提出了收集、处置措施。

在采取上述措施后，废（污）水能够得到妥善处置，排放、回

用或综合利用均符合相关标准，排污口设置符合相关要求。

第六条 煤炭、矿石等干散货码头项目，综合考虑建设性质、

运营方式、货种等特点，针对物料装卸、输送和堆场储存提出了必

要可行的封闭工艺优化方案，以及防风抑尘网、喷淋湿式抑尘等措

施。油气、化工等液体散货码头项目，提出了必要可行的挥发性气

体控制、油气回收处理等措施。散装粮食、木材及其制品等采用熏

蒸工艺的，提出了采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工艺、药剂的要求以及

控制气体挥发强度的措施。根据国家相关规划或政策规定，提出了

配备岸电设施要求。

在采取上述措施后，粉尘、挥发性气体等排放符合相关标准，

不会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第七条 对声环境敏感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，提出了优化平面

布置、选用低噪声设备、隔声减振等措施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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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了一般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及处置要求。

在采取上述措施后，噪声排放、固体废物处置等符合相关标准，

不会对周边居民集中区等环境敏感目标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第八条 根据相关规划和政策要求，提出了船舶污水、船舶垃

圾、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等接收处置措施。

第九条 项目施工组织方案具有环境合理性，对取、弃土（渣）

场、施工场地（道路）等提出了水土流失防治和生态修复等措施。

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标准和要求，对施工期各类废（污）水、废气、

噪声、固体废物等提出防治或处置措施。其中，涉水施工对水质造

成不利影响的，提出了施工方案优化及悬浮物控制等措施；针对施

工产生的疏浚物，提出了符合相关规定的处置或综合利用方案。

第十条 针对码头、港区航道等存在的溢油或危险化学品泄漏

等环境风险，提出了工程防控、应急资源配备、事故池、事故污水

处置等风险防范措施，以及环境应急预案编制、与地方人民政府及

相关部门、有关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等要求。

第十一条 改、扩建项目在全面梳理了与项目有关的现有工程

环境问题基础上，提出了“以新带老”措施。

第十二条 按相关导则及规定要求，制定了水生生态、水环境、

大气环境、噪声等环境监测计划，明确了监测网点、因子、频次等

有关要求，提出了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、根据监测评估结果优化

环境保护措施的要求。根据需要和相关规定，提出了环境保护设

计、开展相关科学研究、环境管理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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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了深入论证，建设单位主体责

任、投资估算、时间节点、预期效果明确，确保科学有效、安全可

行、绿色协调。

第十四条 按相关规定开展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。

第十五条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规范，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和

环评技术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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